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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平交易委員會第 1684 次委員會議紀錄 

 

壹、時間：113 年 1 月 15 日 14 時至 15 時 23 分 

貳、地點：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北棟本會 14 樓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李主任委員鎂          紀錄：李佳芸 

肆、出席委員： 

李主任委員鎂 

陳副主任委員志民 

郭委員淑貞 

洪委員財隆 

辛委員志中 

顏委員雅倫 

李委員師榮 

伍、列席人員：(略) 

陸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

決定：確認。 

柒、報告事項： 

報告案： 

一、彙提 113 年 1 月 4 日至 1 月 10 日製造業競爭處處理適用結合

簡化作業程序簽結案件情形案。 

決定：  

(一)同意追認。 

(二)有關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國大陸商東莞華

新電線電纜有限公司與中國大陸商杭州華新電力

線纜有限公司結合案，本會業依法縮短期間，得

自文到之日起依結合申報事項進行結合。 

二、彙提 112 年 12 月份服務業競爭處請釋案件(答詢案)處理情形

案。 

決定：同意追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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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彙提 112 年 12 月份製造業競爭處請釋案件(答詢案)處理情形

案。 

決定：同意追認。  

四、彙提 112 年 12 月份公平競爭處請釋案件(答詢案)處理情形案。 

決定：同意追認。  

捌、討論事項： 

審議案： 

一、有關大富媒體股份有限公司、凱擘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從屬公司

被檢舉與其他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為共同經營行為，涉及

未履行公結字第 099004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第五項負擔案。 

二、有關大富媒體股份有限公司、凱擘股份有限公司從事頻道代理

業務期間是否與其他頻道代理業者共同銷售頻道節目，涉及未

履行本會99年 10月 29日公結字第099004號結合案件決定書

第八項負擔案。 

(審議案一及審議案二，分別違反同一結合案決定書第五項及

第八項負擔，併同審議) 

決議：  

(一)照案通過。 

(二)被處分人大富媒體股份有限公司、凱擘股份有限

公司、大安文山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金頻道

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陽明山有線電視股份有

限公司、新台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全聯有

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新唐城有線電視事業股份

有限公司、北桃園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新竹

振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豐盟有線電視股份

有限公司、新頻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南天

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觀昇有線電視股份有限

公司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下： 

1、被處分人等未經本會同意與永佳樂有線電視股

份有限公司、觀天下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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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、鳳信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聯禾有線電

視股份有限公司、紅樹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

司、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屏南

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等 7 家有線電視系統經

營者為共同經營行為；被處分人大富媒體股份

有限公司、凱擘股份有限公司與優視傳播股份

有限公司、浩緯股份有限公司及浩鳴股份有限

公司等 3 家事業為共同銷售頻道節目之聯賣行

為，未履行本會 99 年 10 月 29 日公結字第

099004 號結合案件決定書負擔第五項及第八

項，合致公平交易法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。 

2、被處分人等應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3 個月

內，停止理由段三所列共同採購基本頻道、共

同洽談付費頻道上架及客戶服務、人力資源及

業務統一管理等共同經營行為，並於 1 年內就

因共同經營而與浩緯股份有限公司、浩鳴股份

有限公司、大新店民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

及屏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借款部分改

正，不得與其等共同借款。 

3、處大富媒體股份有限公司、凱擘股份有限公司

各新臺幣 5,000 萬元罰鍰。 

(三)處分書稿請依各委員意見修正調整。 

(四)函請非參與結合事業之永佳樂有限電視股份有限

公司、觀天下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、鳳信

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聯禾有線電視股份有限

公司、紅樹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大新店民

主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屏南有線電視股份有

限公司、台固媒體股份有限公司、大佧有限公司、

浩緯股份有限公司及浩鳴股份有限公司等系統經

營者，與上開被處分人為共同經營行為，務必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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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公平交易法相關規定，以免日後觸法。 

(五)函請優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、浩緯股份有限公司

及浩鳴股份有限公司，與上開被處分人為共同銷

售頻道節目之聯賣行為，務必遵守公平交易法相

關規定，以免日後觸法。 

玖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拾、主席裁示：(略) 

拾壹、散會 

 


